
苏财购 (⒛ 21〕 12号

关于规范苏州市政府采购专家劳务

报酬标准的通知

各县级市 (区 )财政局,市级各预算单位,苏州市政府集中采购

中心,各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 :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行为,根据财

政部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 (财库 匚2016〕 198号 )和

省财政厅《关于规范江苏省政府采购专家评审费标准的通知》(苏

财购 E2016〕 48号 )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规范苏州市政

府采购专家劳务报酬标准通知如下:

一、发放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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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适用于由集中采购机构、单位 (社会代理机构 )自 行

组织的苏州市政府采购项目的专家劳务报酬发放。

二、劳务报酬标准

劳务报酬由评审费、交通费和异地补贴三部分组成。

(一 )评审费

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磋商、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

询价以及论证、履约验收等项目:评审时间在 2小 时以内 (含 )

的,300元 /人;2小 时以上 4小 时以内 (含 )的 ,500元 /人;超

过 4小 时的,每超过 1小 时增加 100元 /人。

评审时间从专家签到时间开始计算,至评审报告签署完成时

结束。

(二 )交通费、异地补贴

苏州市区专家、县 (市 )专家参加非所属地区评审的,交通

费 100元 /人;异地补贴 100元 /人。专家所属地区以江苏省政府

采购评审专家库登记为准。

非苏州大市专家参加评审的,按实报销往返城市间火车票、

长途汽车票或过桥过路费;异地补贴 500元 /人。

(三 )特殊情况

评审专家到达评审现场后需要回避的,开标后项目未进行评

审的,评审费 200元 /人;项 目评审后中止程序的,评审费按实

际评审时间计算。交通费、异地补贴按标准支付。

三、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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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评审期间需用餐的,按工作餐标准提供,不再另行支

付伙食费。如评审专家需住宿的,按采购人执J行 的差|旅费管理办

法中的住宿费标准,凭有效发票报销。劳务报酬和劲宿费用由采

购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支付。

(二 )评审专家以外的其他人员不得获取劳务报酬。
(三 )评 审专家未完成评审工作擅自离开评审现场,或 者在评

审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不得获取劳务报酬,已 经支付的应

予收回。

(四 )评 审结束后,评审专家参加重新评审和配合协助答复活

动的,如未发现在原评审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及工作疏漏的,

按标准支付劳务报酬。

(五 )采购人依法依规自行选定的评审专家参照本通知执行。

(六 )各县 (市 )可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制定执行标准,并报苏

州市财政局各案。

四、本通知自2021年 4月 1日 起执行, 《关于苏州市政府

采购项目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 (苏财购

E2018〕 2号 )》 同时废止。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省财政厅

苏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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